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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1年修订草案）
第一条  为规范我院教职工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，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做好2020年度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20〕148号）、《苏州大学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》（苏大委〔2018〕72号）和《苏州大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和失范行为处理办法》（苏大委教师〔2019〕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考核对象
学院在职在岗的教职工：行政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、专职辅导员、工勤人员，人事代理制人员、派遣制人员。
第三条  考核内容和等次
（一）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师德考核
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考勤为基础、以履行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为主要依据、以工作绩效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内容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全面考核。师德考核结合教职工年度考核进行，教职工年度考核中“德”的评价作为师德考核结果。
（二）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（派遣制人员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）。师德考核结果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。
第四条  考核组织和程序
（一）组织
学院成立年度考核工作小组（师德建设小组），由学院党政领导、工会、学术委员会、教学委员会等代表组成。
（二）程序
1.学院布置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工作。
2.被考核人对全年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主要情况进行总结、述职，填写考核表。
3.考核小组通过多种形式听取单位群众意见或服务对象意见。
4.考核工作小组在听取群众意见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的基础上，根据平时考核情况、年终考核情况和个人总结进行评价，征求支部书记意见后确定对被考核人的等次意见。
5.实行考核公示制度，在学院公示考核结果，必要时可提供具体材料。
6.教职工对考核结果如有异议，可在学院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校人力资源处、党委教师工作部提交书面报告，提请校考核委员会复核。
第五条  优秀等第的评定程序
（一）分配优秀指标
优秀等第的名额，按照每年学校下达的指标数，按教师（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及助教）、管理人员（学院领导、专职辅导员、行政岗位和教辅人员）比例进行分配，学院领导的优秀等第名额不超过一名。
（二）优秀等第候选人的产生
列入优秀等第投票名单的教师候选人，必须全面完成学院所规定的基本教学工作量、基本科研工作量和社会服务工作量。
列入优秀等第投票名单的行政人员候选人，必须全面履行学院所规定的岗位职责，遵章守纪，爱岗敬业。
（三）优秀等第的确定
优秀等第候选人经考核领导小组审议及民意测评，由全院教职工无记名投票产生。投票时，不仅应考虑优秀等第候选人的工作实绩，还应考虑其日常表现、工作责任感、组织纪律、为人师表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以及公益心、对学院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的情况。
第六条  有关事项
（一）考核中的特殊情形
1.在试用期内的新进校人员和全年总工作时间不满12个月的新进校人员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，不定等次。
2.派出学习培训、执行其他任务的工作人员，主要根据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它任务的表现确定等次。相关情况由学习培训以及执行其它任务的所在单位提供。
3.病假（因公负伤除外）、事假、非单位派出学习累计超过半年的工作人员，不参加师德考核和年度考核。凡全年病、事假超过一个月的工作人员不得定为优秀等次。
4.受行政处分人员的年度考核等次的确定，按照中组部、人社部、监察部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函〔2012〕290号）办理；受党纪和政纪处分的，参照《关于公务员惩戒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59号）执行，按对其年度考核结果影响较重的处分确定年度考核等次。
5.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师德考核、年度考核的人员，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，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。
第七条   本办法经由学院教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，2021年1月1日起至本办法通过日已经发生的相关事宜，适用本办法。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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